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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
工程建设项目“多图并审”实施细则

根据《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工程建设项

目极简审批办法》，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适用范围

“多图并审”是指整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和人防部门施工图

审查环节，将人防、消防、防雷工程等设计技术审查环节并入施

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多图并审”适用于中国（广西）自由贸易

试验区钦州港片区（以下简称钦州港片区）范围内房屋建筑和市

政工程的新建、改建和扩建。

（一）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此类项目的人防（不

含人防指挥工程）、消防、防雷工程设计技术审查，并入施工图

设计文件审查，委托经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认定的综合审图机

构进行统一技术审查，相关部门不再进行技术审查。

（二）特殊项目。采用特殊消防设计，依法应进行专家评审

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及其他类型建设工程的消防

设计审查继续按照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广西消防总队《关于

进一步做好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职责移交承接过渡期有

关工作的通知》（桂建人〔2019〕17 号）有关要求执行。

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范围

内的工程建设项目可参照执行。

二、审批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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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审批部门牵头负责统筹协调建设项目“多图并审”工作。

多图并审事项和部门包括：

三、受理窗口

钦州港片区综合服务大厅项目审批窗口（以下简称项目审批

窗口）负责统一接件、材料初审、受理流转，并辅导项目单位申

报和完善材料，实现多图并审事项“一窗受理”，同时负责将本

阶段的审批结果统一告知项目单位。

四、办理流程

审图要求及办理时限。审图机构应按照有关工程建设技术标

准规范，认真严格对施工图设计文件中的设计进行技术审查，并

承担技术审查责任。在综合审图机构认定完成前，各相关部门可

对现有施工图审查机构的审查结果进行互认。建设单位凭施工图

审查机构出具的审查合格书，到钦州港片区行政审批部门申请消

防、人防设计许可或备案。施工图审查原则上不超过 7 个工作日。

以上时限不包括施工图修改和审查机构的复审时间。

（一）受理（1 个工作日）。在设计院完成施工图设计后，

建设单位将委托审图机构审查，审查完成后建设单位将有关材料

送至项目审批窗口。

（二）审核（5 个工作日内）。项目审批窗口受理后，将申

序号 事项名称 审批部门

1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 行政审批部门

2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行政审批部门

3 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防护设计审查 行政审批部门

4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 行政审批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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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材料交由后台审图业务部门，后台审图业务部门在 5 个工作日

内完成施工图的复审，并把结果反馈到项目审批窗口。

（三）审批（1 个工作日）。接到施工图审核结果后，项目

审批窗口即出具施工图审查备案证明、消防设计审查意见书。同

时项目审批窗口 1 个工作日内收集防空地下室防护设计施工审

查意见书、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许可证。

（四）审批结果送达（1 个工作日，不计入受理审批时限）。

项目审批窗口将审批结果抄告办理下一阶段审批事项的管

理部门和牵头审批部门，并一次性告知业主下一阶段的审批办理

流程。

（以上受理审批，如有需征求部门意见的情况，被征求部门

逾期不答复，视同无意见）

本细则由钦州港片区行政审批局和自然资源和建设局解释，

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1.工程建设项目“多图并审”流程图

2.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申请材料一次性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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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工程建设项目“多图并审”流程图

项目审批窗口受理（1 个工作日）

受理 不予受理

住建、人防、气象（根据国发〔2016〕39 号，气象部门仅负责易燃易爆建设工程和场所

等的防雷装置设计审核）等职能部门审查并拟审查意见（5 个工作日）

出具受理凭证 出具不予受理凭证

项目审批窗口制作审查意见书

（1 个工作日）合格 不合格

送达 建档 送达

施工图合并审批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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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申请材料一次性告知书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申请材料依据

1 全套施工图（含设计说明）、施
工图审查书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
文件审查管理办法》

2 建设项目投资计划批准文件或登
记备案证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
文件审查管理办法》

3
建设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等合法
身份证明文件（提供原件备查核
验）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

4 规划、消防、人防等部门的审查
意见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
文件审查管理办法》

5 施工图审查意见汇总表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
文件审查管理办法》

6
与审查机构签订的委托审查合同
或委托书（含勘察、设计委托书）
及审查机构的资质证明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
文件审查管理办法》

7 建筑节能设计审查备案表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
文件审查管理办法》

8 勘察成果文件审查备案证明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
文件审查管理办法》

9 工程项目为超限高层建筑时，需
提供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意见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
文件审查管理办法》

10 消防设计文件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51
号）

11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明文件（提
供原件备查核验）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5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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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申请材料依据

12 设计单位营业执照和设计人员的
身份证、资质证和资格证书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国
务院关于第一批清理规范 89 项国务院部门行
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
58 号）

13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说明书、设计
图纸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国
务院关于第一批清理规范 89 项国务院部门行
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
58 号）

14 总规划平面图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国
务院关于第一批清理规范 89 项国务院部门行
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
58 号）

15 设计中所采用的防雷产品出厂合
格证，技术参数说明书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国
务院关于第一批清理规范 89 项国务院部门行
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
58 号）

16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空地下室防护
设计（易地建设）施工审查表

《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2003〕国
人防办字第 18 号）

17

具有人防工程审图资格的中介机
构出具的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
件审查意见书（含各专业）、施
工图审查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人民防空法>办法》

18

经具有人防工程施工图审查资格
的中介机构审查合格的人防工程
施工图设计文件（含建筑、结构、
暖通、水电等全套施工图纸）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人民防空法>办法》

19 经审查合格的防空地下室平战转
换设计方案

《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2003〕国
人防办字第 18 号）

20 非法定代表人前来办理时相关委
托证明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